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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随着“双11”的临近，各商
家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大促活
动，尤其是线上商家，推出了
多种多样的促销手段，让广大
消费者“目不暇接”“眼花缭
乱”。中消协通过对近几年在
“双11”“6?18”等大促期间开
展消费维权工作所了解的情
况进行梳理，以下几个问题提
请消费者注意：

（一）直播带货槽点多。
近年来，随着网购消费升级的
日益加速，消费领域新场景、
新业态、新应用不断涌现。
2016年开始，“直播+电商”成
为一种新兴的网购引流方式，
消费者对于网红流量的关注
度、对于商品的兴趣度、对体
验互动的认知度都有了不同
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通过观看网络直播进行下
单购物。有数据资料统计，
2019年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
经达到4338亿元，主播们的卖
力讲解、真切的体验分享，商
品直观的呈现，刷屏的评论，
让消费者乐于下单。2020年
在疫情影响下，多产业的“云
复工”、消费者“云逛街、云购
物”的热情高涨，更是助推了
这种模式的演进。但在直播
带货“光鲜”的背后，还存在着
许多不规范之处，暗藏一些消
费陷阱，在销售量不断攀升的
同时，一桩桩带货主播“翻车”
事件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
吐槽。据统计，消费者反映的
“槽点”主要有：直播带货商家
未能充分履行证照信息公示
义务；部分主播在直播带货过
程中涉嫌存在宣传产品功效
或使用极限词等违规宣传问
题；产品质量货不对板，兜售
“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
等；直播刷粉丝数据、销售量
刷单造假“杀雏”；主播将消费
者引至第三方，该平台信用资
质不佳或是引诱消费者进行

私下交易；部分商品售后无保
障，消费者难享“三包”权利
等。

（二）优惠活动水分多。
红包活动一直以来是各大电
商平台吸引用户、提升销量的
惯用手段。但是消费者发现，
有时候这些红包活动看似优
惠多多，实际上却很鸡肋。
如，有消费者反映其在某网络
购物平台参加抢红包活动，一
共抢到了900多个红包，但实
际优惠金额累计不到10元，花
费了很大精力，最后只有满满
的失落感；有的商家使用“限
时抢购”“爆款秒杀”“巨惠特
卖”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用语
来吸引消费者下单，实际上是
“先涨后降”的套路；还有的优
惠活动可能就消费期限、商品
品类、消费金额等设置一定的
“门槛”，消费者达不到这些门
槛，就不能享受到优惠。此
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平台
与商家推出商品预售的促销
模式，以支付定金能够享受优
惠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提前
下单。这种商品预售模式看
似优惠，但消费者应了解“定
金”与“订金”的区别，通常情
况下“定金”支付后，如果消费
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尾
款，“定金”不予退还；如果商
家违约，则返还消费者定金的
双倍。

（三）商品质量问题多。
商品质量问题一直是网络购
物和电视购物领域的消费痛
点问题，由于消费者在购买前
无法直接看到商品，只能通过
广告或者其他消费者评价来
了解商品的质量和性能，一些
不法商家就利用这种信息不
对称，通过虚假宣传或者虚假
好评、“刷单”等方式，诱导消
费者选购。尤其是在“双11”
等大促活动期间，部分平台、
商家还会以促销活动的名义

进行推广，表面上是让利消费
者，实则清库存，甚至借助低
价来推销其劣质商品，消费者
一旦禁不住诱惑就很容易上
当受骗，引发消费纠纷。

（四）售后服务诟病多。
一些商家重视销售轻视售后
服务也常常招致消费者的不
满，比较常见的问题有不履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出的
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不向消
费者提供购物发票、售后电话
无人接听形同虚设、商品存在
明显的质量问题却要求消费
者去鉴定、不履行“三包”义
务、对消费者退货或者退款请
求拖延处理等。尤其是在直
播带货、微商等电子商务新业
态以及中小型电商中，这些售
后服务问题更为突出，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五）订单合同违约多。
大促期间，有的商家为了冲击
销量而虚标库存，还有的商家
可能只是为了推广或是收集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打出“秒
杀”“竞拍”等低价促销活动，
吸引大量消费者下单购买后，
商家或是迟迟不发货等待消
费者主动取消订单，或是以
“订单异常”“商品缺货”“操作
失误”“系统错误”等借口为由
单方面强制“砍单”，由于下单
的消费者数量较多，若商家不
能妥善处理，极易引发群体性
消费纠纷。

（六）促销广告骚扰多。
很多消费者还表示，一到大促
期间，手机上、网络上就会收
到各种广告促销信息，有的甚
至能够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
惯进行精准推送，即使消费者
并没有购物的打算，也难以逃
脱这些广告的轮番“轰炸”，让
人“不堪其扰”“防不胜防”。
一方面暴露出消费者个人信
息安全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营者并

没有很好地落实国家有关商
业广告推送的法律规定。

为尽量规避上述问题，让
消费者在“双11”等大促期间
享受更好的消费体验，中消协
提醒广大消费者：

（一）坚定理性消费心态，
切记量需而入。面对各种促
销、优惠广告，消费者首先要保
持理智，树立科学消费、理性消
费意识，根据自己或者家庭的
实际需求选购商品，不被商家
的各种促销活动冲昏头脑。在
面对商家为“清库存”而进行大
促时，消费者最好先清理一下
自己的“库存”，也许家里还囤
积着上次大促时血拼的商品。
因此，建议消费者量需而入，千
万不要为自己并不需要的物品
再浪费精力和金钱了。

（二）尽量选择资质齐全、
信誉较高的商家进行交易。
资质齐全、信誉较高的商家，
其经营行为相对较为规范，商
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也有较
高的保障。消费者千万不能
贪图价格便宜就登录陌生网
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进行交
易，更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的
微信、QQ等进行私下交易，以
免吃亏上当。

（三）提前做足“功课”，不
被各种“假优惠”陷阱误导。
建议消费者不轻信商家作出
的“特价”“清仓价”“全网最低
价”等宣传，购买商品前，要货
比三家，先了解商品的大概市
场价格，再对商家促销活动是
否有实际优惠进行评估，警惕
“明降实涨”等价格陷阱，避免
受不实促销诱惑而冲动消费。

（四）慎重预付定金，防范
消费陷阱。消费者选择预付
定金方式来享受商品优惠的，
一定要提前仔细阅读规则，权
衡利弊，确认值得购买后再下
单支付。定金支付后，要及时
关注商品进展，在约定的期限

内支付尾款，避免因违约而遭
受经济上的损失。在支付尾
款时还要留意支付的金额是
否与当时承诺的优惠一致，商
家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等。

（五）认真行使“先验后
签”权利，确认无误再签收。
收到商品时，消费者应当行使
“先验后签”权利，仔细验货。
尤其是一些贵重物品和易碎
品，一定要确认货品完好无损
并符合双方的约定后再签
收。遇到快递商品损毁或者
与约定严重不符的，消费者有
权拒签。

（六）重视个人信息保护，
不轻易向商家授权。消费者
要重视对自身个人信息的保
护，非确有必要的，尽量不向
商家提供或者授权，以免被商
家过度收集或是用来推送广
告信息。同时，快递包装上也
常常含有消费者的姓名、电话
和地址等个人信息，消费者应
在丢弃快递包装前，先将个人
信息撕毁或涂抹，防止泄露。

（七）注意留存购物证据，
依法维护权益有保障。消费
者要注意索取并保存购物凭
证以及相应的商家承诺，通过
网络购物的，还应将订单信
息、购物聊天记录等留存，作
为维权证据。发生消费纠纷
时，可先与商家以及平台进行
沟通，如联系不上或者无法达
成一致的，可向12315或者消
协组织进行投诉，也可以通过
向仲裁机构提请仲裁、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此外，中消协也呼吁经营
者要少一份“套路”，多一份
“真诚”，大促期间要切实为消
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并
提升服务水平，真正为消费者
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惠，在带动销量的同时，让消
费更温暖。

提防商家促销套路，做精明的消费者

本报讯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近
日就做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秋冬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下发通知，要求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要加强预检分诊，规范就
诊人员登记，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机构采
取分时段就诊、全预约诊疗模式。

卫生健康部门要求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在门急诊规范设置预检分诊点，安
排有经验的医师或护士充实预检分诊
力量。对所有就诊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健康码与行程码识别，询问流行病学
史，加强境外返京来京和中高风险地区
来京人员排查，发现疑似症状立即按规

定流程处理。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应规
范就诊人员登记，利用健康宝“到访人
信息登记簿”功能，就诊人员刷机构健
康码，减少接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如果确实需要进行人工登记，应由工作
人员负责，并对登记工具及时消毒，避
免交叉感染，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机构采
取分时段就诊、全预约诊疗模式。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发热筛查哨点应按期完
成建设，完善标识指引设置，尽快全面
投入使用，并不断改进流程、完善设施，
确保发挥作用。

卫生健康部门要求社区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要规范诊疗程序，将询问“发
热、干咳、乏力、咳痰、咽痛、腹泻、味觉
异常、嗅觉异常”8种不典型症状作为诊
疗基本程序，加强筛查和报告，做到“四
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医务人员要在为疫情高风险国家
或地区来京就诊人员提供诊疗服务时
加强防护，在筛查哨点或独立区域开展
诊疗，发现异常立即按规定流程处理。
结合全市院感防控专项检查，排查风
险、堵塞漏洞，确保院感防控各项责任
落实。实行预检分诊和院感防控督导
检查常态化，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按

照日常工作、应急处置和一定规模疫情
防控需求，加强消杀药剂和设备、口罩、
防护服、手套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确
保用时有备、用时足备。

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根据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南，完善本机构应急处置
预案，在专业机构指导下，开展疫情防控
训练演练，切实提升防控效果。实现家
医团队与社区网格有效对接，在街乡政
府领导下，建立村（居）委员会与家庭医
生团队“一对一”对接机制，推进家庭医
生团队服务网格与社区服务网格、片警
网格等网格管控机制有效对接协同。

本市部署社区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

“双11”来临，中消协提示：


